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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田县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
“10·8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5年10月8日12时许，和田县布扎克乡加依村5小队发生1

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105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实施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和田县人民政府组织

应急管理局、商工局、公安局、总工会、人社局、布扎克乡人

民政府派员成立和田县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

“10·8”高处坠落事故组，对该起事故进行组织调查。同步邀

请和田县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时效”的原则和“四不放过”要求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询问谈

话、调查取证、技术分析和综合研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，

查清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事故处理和

整改防范措施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，负责人杨某某，

成立时间 2018 年 5 月 17 日，经营场所：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

北 京 西 路 1 号 1 栋 2 单 元 101 室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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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653201MA77YQ7N5J。经营范围：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

发；增值电信业务；电信业务代办专业技术服务业：通信工程

施工：安防工程；安全系统监控服务；综合布线；建筑智能化

工程；电力工程；建筑装饰工程；销售：通信设备，电子产

品：五金产品：照明器具，办公用品金属材料；钢材；纺织、

服装及日用品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)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与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签订了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2025年装维

业务外包服务项目安装维护服务代理合同》，由新疆力坤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用户提供基

础业务（宽带、ITV、固话、智家等）安装维护服务。双方在和

田县行政辖区的相关业务，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

公司和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具体实施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

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现配备主要负责人1

名，安全管理人员1名，事故发生前，该企业对从业人员开展着

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但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在落实企业安全规章制度中存在漏洞，室外作业

人员缺少监督管理、室外作业流程等落实不到位。中国电信股

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配备主要负责人1名，兼职安全管理人

员1名，事故发生前企业每周组织公司员工及新疆力坤信息技术

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和田县辖区的从业人员开展一次安全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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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，每月分片区开展了隐患排查制度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

检查，并建立了整改台账，履行了主体责任，尽到了对装维业

务外包单位的安全管理义务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10 月 7 日 21 时 36 分，布扎克乡加依村 5 小队**号

村民海某某通过社会渠道办理电信新装宽带业务，该片区的装

维工程师如某某当时进行受理，因天色已晚，如某某于 22 时 06

分将订单退回，当日未安装。10 月 8 日 10 时 28 分，该订单再

次自动派单至如某某账号。11 时 47 分，如某某到布扎克乡加依

村 5 小队拍照打卡并将照片发至和田县装维交流群，准备安装

作业。11 时 54 分开始登上布扎克乡加依村 5 小队村民家对面 2

号杆开始宽带安装业务。作业时如某某单独作业，未佩戴安全

头盔，未使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配发的五点

式安全带，仍使了老式的两点式安全带，且未将安全带系在电

线杆上，也未使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配发的

安全防滑梯，而是从农民家借用的自制木梯，作业点距离地面

约 4 米高。12 时 30 分许，如某某在捆绑光皮线过程中因身体失

衡，身体后仰高处坠落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布扎克乡加依村 5 小队 244 号村民立即将此

情况汇报给加依村警务室，警务室立即报告乡派出所，乡派出

所与卫生院一同前往现场处置，12 时 40 分许，如某某被送至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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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克乡卫生院进行抢救，后转至和田县人民医院老院区进一步

治疗。10 月 9 日 2 时 17 分，如某某在和田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

死亡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

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向公安部门报告了事故情

况，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往卫生院救治，企业、布扎克乡人民政

府、行业部门及时妥善处置，未造成社会负面影响。和田县公

安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分析意见告知单【2025】和县公检

（尸）通字第104号鉴定意见：死者如某某，符合重型闭合性颅

脑外伤死亡（排除刑事案件）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：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，如某某，男，

维吾尔族，户籍地址：和田县布扎克乡托乎拉村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：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

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等标准和规定，核定事故直接经济

损失约105万元，未造成固定资产损失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

1.直接原因分析：如某某安全意识淡薄，攀杆高处作业时

未按照中国电信家庭宽带装维现场服务工作规范相关要求穿戴

安全防护工具，身体失衡后从高处坠落。

2.间接原因分析：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，对工程师高处作业的现场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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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过于依赖片区高端工程师，对如某某未报备违章作业问题

失管漏控，隐患排查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如某某的违章

行为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属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五、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

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作为装维业务外包

单位。一是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安全管理人

员宋某已于1月份离职，公司未书面通知业主单位（中国电信股

份有限公司和田县分公司），也未办理变更手续，后续工作无

安全管理人员履职；二是今年以来新入职3名员工未开展岗前安

全教育培训；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主讲人艾某和艾某某无安全管

理人员证书；四是安全教育培训大纲（计划）与实际培训内容

不符，另外每个月培训内容基本一致；五是公司未建立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也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；六是安全规章制度不严

格，公司装维人员管理制度第十一条登高作业相关要求落实不

到位，对死者违章作业情况失察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

1.如某某，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员工，

因未按照电信公司维现场服务工作规范相关要求穿戴安全防护

工具，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免于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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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杨某某，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主要负

责人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

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五）项之规定①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②，建议由和田县应急

管理局对杨某某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3.曹某某，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安全管

理人员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

（五）项之规定
③
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
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
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
；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
产投入的有效实施；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（六
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
安全事故。

②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
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
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（二）发
生较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；（三）发生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
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；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
百的罚款。

③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

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、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（二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（三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，

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；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

练；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

生产管理的建议；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

；（七）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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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之规定
④
。建议由和田县应急管理局对曹某某处上一年年收

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1.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

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

一百一十五条规定，建议由和田县应急管理局对新疆力坤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七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全面自查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新疆力坤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加事故

警示教育，全面举一反三，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各类规章制度，

并严格落实制度的落实和考核，督促从业人员切实落实制度。

要进一步加强和落实职工安全教育培训，增强目的性、针对

性、实效性。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认真开展反“违

章指挥、违章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”活动，增强职工的安全意

识和遵章守纪的自觉性。

（二）强化管理，杜绝违规作业。新疆力坤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和田分公司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隐患

④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
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
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
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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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制度，增加对作业人员现场作业安全巡查频次，强化对高

端工程师的考核，重点检查高处作业等危险工序的审批制度及

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，确保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

（三）加强指导，守牢安全底线。商工局要按照业务相近

的原则，加强对通信公司安全管理工作，严防失管漏管。加大

安全宣传教育力度，强化安全生产知识培训；增加安全巡查检

查频次，牵头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行动，特别是易发生高处

坠落、机械伤害、物体打击、触电伤害事故的；督促企业严格

执行安全管理规定，切实落实安全措施和培训教育工作，防范

各类事故发生。


